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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（2019年度董事会）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作为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[2001]102号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

指导意见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《上市公司

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《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经

认真审阅相关材料，本着独立立场，我们对拟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（2019

年度董事会）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1、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

可意见 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拟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项目组成员具有承办

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资格，能够胜任公司的审计工作；以往年度在

担任公司审计机构并进行各项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，坚持以公允、客观的态度

进行独立审计，始终保持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，很好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《业务

约定书》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，我们一致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

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，审计费用为人民币80万元，差旅费等按实际发生额另行计算。同

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（2019年度董事会）审议。 

2、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，有利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的顺

利推进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将本次

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，即延长至2021年8月8日，并同

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（2019年度董事会）审议，关联董事

李岩、朱谷佳、袁立科、金星应回避表决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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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     

      

 朱明  汤洋  施国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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